
— 1 —

南京市人民政府文件

宁政发〔2021〕74号

市政府印发《关于应对疫情影响

支持企业稳定发展的若干举措》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府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支持企业稳定发展的若干举措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南京市人民政府

2021 年 8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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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应对疫情影响

支持企业稳定发展的若干举措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

会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

政府决策部署，按照“两在两同”建新功行动要求，聚焦“免、

减、补、缓”，积极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影响，现制定以下政策措

施。

一、减免企业转贷基金费用。发挥市民营企业转贷基金作

用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免收转贷基金费用、暂予减免因疫情造

成的逾期罚息，对四类企业（科技型中小企业、新型研发机构、

海外人才创业企业和知识产权质押企业）可享受零成本转贷的

年度累计额度提高至不超过 60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地方金

融监管局）

二、减轻困难企业税收负担。对受疫情影响的住宿餐饮、

文体娱乐、交通运输、旅游等行业纳税人以及增值税小规模纳

税人，暂免征收三季度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税务局）

三、减免企业房屋租金。对承租本市国有全资企业和行政

事业单位及其所办全资企业的经营性房产用于生产经营，且因

疫情影响出现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给予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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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减免。其中，疫情期间位于中高风险地区及实施封闭封控

管理区域范围内的，减半收取 7 月份房租，免收 8 月份房租。

市内其他区域的，减半收取 7 月份和 8 月份房租。鼓励非国有

房屋企业（包括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大学科技园等科

创载体）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、中高风险地区及实施封闭

封控管理区域内最终承租人减免租金、延期缓缴。对疫情期间

为在孵企业减免租金的科创载体，在 2021 年南京市科创载体绩

效评价时给予倾斜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府国资委、市财政局、

市税务局、市科技局）

四、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。继续落实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

费率政策。对参保单位的工伤保险费率下调 20%，对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单位缴费费率从 9.8%下调为 8.8%，执

行期限为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

局、市医保局、市财政局）

五、支持企业开展稳岗培训。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，按规

定开展稳岗项目制培训的，给予企业 100—500 元/人的培训补

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）

六、支持物资供应企业。对疫情期间保障、配送中高风险

地区及实施封闭封控管理区域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保供企业，按

其提供的保供产品规模和售价分档给予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

务局、市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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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增加信贷投放额度并给予流动资金贷款贴息。新增 20

亿元再贷款额度，专项用于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的

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贷款投放。支持各金融机构全面摸排受疫

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主动为其办理贷款延期

还本付息，加大信用贷款发放力度。对受疫情影响的住宿餐饮、

文体娱乐、交通运输、旅游等行业小微企业，在 2021 年 8 月 1

日至 10 月 31 日之间向银行申请并取得的新增流动资金贷款，

按年化利率 1%给予 3 个月贷款贴息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

市地方金融监管局，人行南京分行营管部）

八、延期缴纳税款、社保费。对因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

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，依法准予

延期缴纳税款，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 3 个月；准予申请缓缴职

工养老、失业、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费，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 6

个月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、市人社局）

九、加快消费市场复苏。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，

研究制定住宿餐饮、文体娱乐、旅游等行业消费促进政策，通

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，配合各类企业开展促销活动，推动重点

行业加快复苏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局、市体育局、

市财政局）

十、加强信用和法律服务。对受疫情影响产生的轻微失信

行为实施信用豁免，及时指导各类失信主体开展信用修复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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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产生的法律纠纷，组织律师服务

团队，帮助研判风险、制定解决方案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

市司法局）

国家、省出台的相关支持政策，一并遵照执行。市各有关

部门负责制定发布本政策的实施细则，各板块可视情研究帮扶

办法。相关政策要畅通直达渠道，切实压缩申请环节、简化流

程。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未特别注明时限的，有效期至

2021 年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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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南京警备区。

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8月 21日印发


